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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财检查〔2020〕2号

焦作市财政局
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执行情况检查的通知

市直各单位，各部门：

为了进一步强化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制度的落实和执行，规范

我市采购单位政府采购行为，强化采购人内控机制建设，持续优

化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

等有关规定，市财政局决定对我市市直各单位开展政府采购监督

检查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的任务和目的

在广泛开展对采购单位政府采购执行情况检查的基础上，摸清

和掌握我市政府采购领域中存在的问题，重点查找我市在政府采

购法律制度、管理体制、监督机制、操作执行等方面存在的缺失

和薄弱环节，为建立健全科学我市政府采购管理体制提供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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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检查，促进采购单位进一步掌握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定，

提高依法采购的意识和能力，纠正错误观念和不正当交易行为，

堵塞管理与操作执行的漏洞，确保各项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得以贯

彻执行。

二、检查的内容

1.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建设情况。具体包括是否建立健全政府采

购内部管理制度，是否有专门的机构负责采购事宜，采购档案资

料是否齐全，保存是否完好，是否定期组织政府采购业务培训；

2.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和执行情况。具体包括是否按规定编制政

府采购预算，编制是否编实编细，是否存在无预算以及随意变更

采购预算的行为；

3.政府采购计划执行情况。具体包括是否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目

录及限额标准，是否存在超预算采购，是否擅自扩大采购范围、

变更采购，有无规避政府采购的行为；

4.选择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情况。具体包括是否存在个人委

托、私自委托情况；

5.政府采购合同的订立、履行、验收情况。具体包括是否按照

采购结果签订和履行合同，订立时间是否符合要求，有无违规操

作行为；

6.执行政府采购制度规定；

7.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落实情况。具体包括是否执行国家各项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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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采购政策功能制度规定；

8.政府采购档案保管情况；

9.其他有关政策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。

三、检查范围

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政府采购项目执行情况。

四、检查工作安排

专项检查工作采取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法，从

2020 年 7月开始，到 9月结束，具体分为自查自纠、重点检查、

整改提高和验收总结四个阶段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（7月 1日至 31日）。采购人、采购代

理机构要认真组织学习政府采购法和有关制度规定，增强开展自

查自纠的主动性。并于5月 31日前将自查情况上报市财政局政府

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。

（二）重点检查阶段（8月 1日-8月 31日）。为了保证专项

检查工作质量，自查自纠结束后，按照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的原则，

根据自查情况抽去不低于20%项目进行重点检查。

（三）汇总总结阶段（9月 1日-30日）。市财政局总结分析

检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原因，形成分析报告。确保检查工作不

走过场，将整改措施落到实处。

五、专项检查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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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请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监督检查工作，认真组织学习政

府采购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增强开展自查工作的主动性，将检查

作为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、规范内部管理的契机，认真做好检查

所需文件、数据及材料的整理工作。

（二）财政部门在检查过程中，要严格履行检查程序，遵守

检查纪律，依法处理违法违规问题，切实做到依法行政、公正廉

洁。

2020 年 6月 25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焦作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 6月 25日印发


